附件3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减轻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条件

	1
	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  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有充分证据证明销售者已按照《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体责任、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2．未发生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受损或者负面舆情等情形；
3．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提供发票、供货方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材料；
4.主动采取改正措施，并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2
	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  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  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有充分证据证明销售者已按照《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体责任、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2．未发生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受损或者负面舆情等情形；
3．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提供发票、供货方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材料；
4.主动采取改正措施，并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3
	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一条  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的，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  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有充分证据证明销售者已按照《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体责任、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2．未发生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受损或者负面舆情等情形；
3．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提供发票、供货方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材料，
4.主动采取改正措施，并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4
	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二条  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  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有充分证据证明销售者已按照《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体责任、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2．未发生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受损或者负面舆情等情形；
3．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提供发票、供货方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材料；
4.主动采取改正措施，并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5
	销售伪造产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  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  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有充分证据证明销售者已按照《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体责任、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2．未发生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受损或者负面舆情等情形；
3．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提供发票、供货方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材料；
4.主动采取改正措施，并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6
	销售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  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  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有充分证据证明销售者已按照《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体责任、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2．未发生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受损或者负面舆情等情形；
3．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提供发票、供货方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材料；
4.主动采取改正措施，并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7
	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1.及时改正；
2.能够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及时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

	8
	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不真实材料不涉及法定代表人、股东身份信息，许可证或其他批准证明文件等重要事项；
3.及时改正。

	9
	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1.初次违法；
2.不真实材料不涉及申请人资格文件、自然人身份证明等重要事项；               
3.及时改正。

	10
	电子商务经营者违法搭售商品、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七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供搜索结果，或者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搭售商品、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持续时间较短，或搭售的商品、服务的经营额较少；
3.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及时改正。

	11
	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目录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目录产品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有充分证据证明销售者已按照《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主体责任，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2.未造成健康损害、人身伤亡、重大财产损失；
3.主动采取改正措施，并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12
	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经认证的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六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认证的违法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货值金额2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货值金额较小或违法所得较少；
2.未对人体健康或者安全造成损害；
3.能够说明产品合法来源及提供者；
4.及时改正。

	13
	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零售少量非处方药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销售药品的，责令关闭，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
	1.初次违法；
2.货值金额较小；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
4.药品可溯源，系国内已合法上市药品；                
5.没有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6.及时改正。

	14
	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以及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和生产设备，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直至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十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一）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
……
（七）未经批准在药品生产过程中进行重大变更。
销售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药品，或者药品使用单位使用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药品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药品使用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有医疗卫生人员执业证书的，还应当吊销执业证书。
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1．初次违法；
2．进口药品货值金额较小；
3．及时改正；
4．药品可溯源，系国外已合法上市药品；
5．少量且不具有商业目的；
6．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
7．未造成药品不良反应等实际危害后果。

	15
	未经许可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经营活动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10年内不受理相关责任人以及单位提出的医疗器械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30%以上3倍以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三）未经许可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活动。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       
3.医疗器械可溯源，系国内已合法上市医疗器械；          
4.货值金额较小；                
5.没有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6.及时改正。

	16
	化妆品经营者经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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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五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化妆品经营者擅自配制化妆品，或者经营变质、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
	1．初次违法；
2．货值金额较小；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及时改正。

	说明
	1.本清单列明的减轻处罚条件，应当同时具备。
2.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不适用本清单。
3.有从重处罚情节的，不适用本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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